防城港市本级2018年度“三公”经费

支出决算情况

2018年，市本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严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、公务接待费（以下简称“三公”经费）预算执行，确保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。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

2018年防城港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268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1600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下降0.9%，其中：

（一）公务接待费1035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965万元，同比下降12.5%。

（二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309万元，同比下降6%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公务用车购置费281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119万元，同比增长237%，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完成后恢复常态化管理，正常更新公务用车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56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544万元，同比下降5%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公务接待费决算1035万元，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
（二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决算309万元，包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差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训费等支出。

 (三)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1337万元，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281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56万元。

